关于毕业资格审核的几点说明
一、离校时可以获得哪些证书？
按照离校时毕业审核结果是毕业、结业或肄业的不同分别对应获得以下证书：

1）毕业同时获得学位  可获得

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

2）毕业



可获得

毕业证书

3）结业



可获得

结业证书

4）肄业（即退学）

可获得

肄业证书

以上4种离校的要求依次降低。
二、学院每年毕业、学位资格审核如何安排？

学院每学期期末进行毕业、学士学位资格审核。春季学期期末进行两批审核，分别安排在每年的6月和7月进行；秋季学期期末仅进行一批审核（主要针对超学制学生），安排在次年的1月或2月进行，视学期结束的具体月份而定。
三、学院提供了哪些毕业、学位资格审核申请的选项供选择？

1）春季学期期末学院提供了3种毕业、学位资格审核申请的选项，每种选项的名称及相关说明如下表：
	代码
	选项名称
	选　　项　　说　　明

	C
	6月份离校
	说明：选择C则学校会在6月份毕业审核时给出最终审核结果，符合毕业要求，给予毕业；如同时符合毕业和学位要求，则给予毕业同时授予学位；注意：如不符合毕业要求，将视情况给予结业或肄业，肄业（即退学）后不可再重新申请毕业审核，请慎重选择。（如本学期有除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外的其它在修课程，不要选此项）

	D
	7月份离校
	说明：选择D则学校会在7月份毕业审核时给出最终审核结果，符合毕业要求，给予毕业；如同时符合毕业和学位要求，则给予毕业同时授予学位；注意：如不符合毕业要求，将视情况给予结业或肄业，肄业（即退学）后不可再重新申请毕业审核，请慎重选择。

	E
	降级
	说明：选择E则表示本年度不申请毕业审核，同时申请降级，跟随低年级学习。


2）秋季学期因仅有一批审核，无需学生选择，符合审核资格的学生默认均参加毕业、学士学位资格审核。
四、结业、毕业（无学位）学生有哪些后续学习机会？
1）学生结业离校后在弹性学习年限内经本人申请、学院同意，可以返校继续学习，修满规定的学分，重新申请毕业并换发毕业证书。

2）因成绩原因未能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在弹性学习年限内经本人申请，学院同意，可以返校继续学习，成绩达到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可以取得学位。

以上两种类型的学生应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向教务部门递交申请，办理继续学习手续。

3）达到（或超过）学制年限但预期无法达到毕业要求且未申请结业的学生，需在每年的六月办理降级手续，跟随低年级学习。
4）学生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制年限为基准，实行弹性学习年限。在学制年限的基础上，四年制本科学生可允许延长年限不超过4年，专转本学生可允许延长年限不超过2年（服兵役的学生扣除其服兵役期）。

5）毕业或结业后取得继续学习资格的学生不具有学籍。
备注：超学制学习的具体管理办法参见《关于印发<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超学制继续学习学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。
